
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参与投资设立文创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

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

票上市规则》以及《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规章制度

的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认真审阅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《关

于参与投资设立文创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现就对外投资的关

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公司本次投资设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符合公司

发展战略，有利于促进公司在文创、文化、生活、消费类品牌及产品的设计、研

发、生产和销售等领域的布局，对公司未来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；鉴于股权

投资合伙企业存在收益不确定及风险较大的特点，本次公司与控股股东晨光集团

共同投资，有利于保障公司资金安全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。 

本次公司与晨光集团共同投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。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事项

时，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，没有参加议案表决，也没有代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，

关联交易决策及表决程序符合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的

有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 

因此，同意本次关联交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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